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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
市中，人们期盼着身边能多
一些绿色，屋顶成了为城市
增添绿意的新天地。站在
十几层楼的楼顶，推开窗
户，门外就是一片绿油油的
草坪，闻到淡淡的花香，已
经不是梦想。日前，由山东
省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园林
规划设计院进行的立体绿
化建设实验已经取得初步
成效，计划明年进行推广。

近日，在德州东风路园
林规划设计院院内车库楼
顶，有一片绿地，占地约 30

平方米，种植着小叶黄杨、
紫薇、西府海棠等八种植
物，高低相间，错落有致，顶
着烈日炎炎的太阳，让人眼
前有一股清凉的感觉。

据了解，该项目自 2014
年12月起筹备，今年年初开
始种植，历经 4个多月顺利
完成。此次立体绿化建设
实验的植物选用了地被植
物和灌木做复式种植，打造
精致庭院景观，以筛选适用
于我市立体绿化的植物品
种及植物最佳配置方式。
在实验过程中，园林规划设

计院引进了日本新型容器
（集蓄水、排水、阻根于一
体）种植模式，充分解决防
水、阻根等技术难题。采用
轻质种植基质——椰砖（由
椰子纤维制成，三相构造的
植物培养基质，自重轻，能
够保持很好的保水性），解
决了屋顶绿化的承重。

目前，德州市城管执法
局园林规划设计院精心培
育的小叶黄杨、蔷薇、八宝
景天、金叶佛甲草、金银花
等八种植被已经初步培育
成功，明年计划进行推广。

“很多市民一见到屋顶添
绿，就担心漏水或破坏楼体
结构，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市城管执法局园林规划设
计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经过研究和测试，屋顶绿化
有着一定的限度，而且当前
园林景观的相关法律法规
也对此作了明确的建设要
求。建设屋顶绿化如果从
植物与楼体的间隔距离、植
物护养、植物选择等方面严
格按要求执行，是完全可以
打造出一个宜人舒适的空
中花园的。 （德州日报）

德州明年推广空中花园

探索楼顶“立体”绿化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发生，即日起，聊城
市公安机关坚持党委政府
领导、公安机关牵头推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坚持教
育、宣传、帮扶、管理综合施
策，对道路交通严重违法驾
驶人实行新的管理模式。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机动车驾驶人安全管理
纳入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工
作，治安、户政、交巡警、禁
毒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
作配合，共同做好教育管理
工作：(一)一年内有酒后驾
驶记录的;(二)三年内有吸毒
记录的;(三)本计分周期内记
分超过 12 分且有单次记 6
分以上记录的;(四)本记分周

期内有 10 次以上道路交通
违法且有单次记6分以上记
录的;(五)一年内发生一般以
上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

聊城市局禁毒支队每
月将向交巡警支队推送一
次有吸毒记录的驾驶人数
据，交巡警支队每月向县级
交警大队推送一次违法驾
驶人数据。县级交警大队
依托道路交通安全重点对
象管理平台，及时将违法驾
驶人信息以《道路交通严重
违法驾驶人教育管理通知
书》形式推送至居住地派出
所。居住地派出所应当在
接到违法驾驶人信息后7日
内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对
经核查在本辖区居住的严

重违法驾驶人，逐人登记
《道路交通严重违法驾驶人
教育管理登记表》，列入教
育管理。对经核查不在本
辖区居住的违法驾驶人，公
安派出所应在3日内将违法
驾驶人现居住地查实情况
反馈至县级交警大队，由交
警大队核实后重新推送。
公安派出所在调查核实完
毕后应及时将《道路交通严
重违法驾驶人教育管理通
知书》(回执)推送回县级公
安机关交警大队。违法驾
驶人列管周期为一年。

公安派出所应在7日内
与违法驾驶人签订《安全文
明驾驶承诺书》，社区民警
每季度至少走访一次，掌握
其现实表现，开展教育管

理。县级交警大队应结合
“交管进社区”工作，负责每
周向违法驾驶人发送教育
提醒短信，每半年至少进行
一次道路交通安全驾驶警
示教育或集中教育培训。

对列管期满的违法驾
驶人，由县级公安机关交警
大队牵头，治安、户政、禁毒
等部门参与，根据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制定的《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及时
进行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评
估，作出继续列管或解除列
管的评估结论，于列管期满
前7日内书面通知居住地派
出所。居住地派出所应根
据对违法驾驶人的评估结
论，及时解除列管或继续列
管。 （聊城晚报）

聊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违法驾驶人纳入社区警务管理

近日，青岛市农委、市
环保局、市公安局联合下
文，就做好青岛市禁烧农作
物秸秆工作发出通告。通
告明确，6月 5日至 10月 31
日，在全市范围内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露天焚烧农作
物秸秆。

据悉，青岛市各级环
保、农业、公安等部门将进
一步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
层层派出督查组，实行全天
候巡查，重点巡查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和
铁路两侧、机场、城乡结合

部、旅游景点、林场、粮库、
油库等重点区域、片区。强
化属地管理责任，对镇（街
道）工作不力造成大面积焚
烧秸秆的有关责任人将给
予严肃处理。积极做好秸
秆禁烧宣传工作，及时曝光
焚烧秸秆行为。对不听劝
阻，故意露天焚烧农作物秸
秆，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的，由环保、
公安等部门依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处 2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元

以下罚款。露天焚烧农作
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重
大财产损失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处 3
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 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各级农业（农
机）、公安等部门要会同镇
（街道）等加强对小麦收割
机械的管理，小麦收割留茬
高于 15 厘米的联合收割机
禁止下地作业，违者要给予
必要的经济处罚，并暂扣收

割机械。各级农业（农机）
部门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
保护性耕作、青贮饲料等多
种措施，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率，从根本上杜绝焚烧秸秆
现象。

对于焚烧秸秆污染环
境行为，市民可投诉检举。
举报电话：农委 66999618，
环保 12369，公安 110，三部
门实行全天值班，随时接受
举报投诉。各区（市）也将
设立焚烧秸秆举报热线，公
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青岛日报）

青岛加大执法力度禁烧秸秆

故意露天焚烧将依法重罚

近日，济宁市嘉祥县公安消防大队联合教育、安检、卫
生、急救等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通过演
练活动使广大师生掌握了基本的逃生自救方法，既增强了
学校消防责任主体意识，又提高了消防官兵协同多部门快
速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 (济宁日报)

消防疏散演练


